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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臺灣對於學校飲食相關規定鬆散，或由各部會及地

          方縣市政府自行訂定，多頭馬車，權責不清，且現行規範多為原則性文字

          ，不易確實執行，無法保障學生權益。為校園飲食安全把關，建立營養與

          食農教育及完善校園供餐體系，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人道經濟之進

          步價值，以促進學生健康飲食，及健全學生身心發展，爰擬具「學校供餐

          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    明：一、校園食安與學生飲食營養議題長久以來受到家長與各界的高度關注，

              學生身心與飲食健康更是家長們關心的重點。然而針對學校供餐（包

              含營養午餐在內）相關事項並未設立專法，僅在學校衛生法中訂定五

              條規定，並無法涵蓋學校供餐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各地方政府亦因其

              財政狀況或在地因素，造成各地方政府就學校供餐一事各行其是，無

              法建立較為一致符合最基本要求之學校供餐制度。監察院曾在 2019 

              年進行國中小午餐政策缺失調查，亦發現諸多缺失，諸如營養師及廚

              工人力不足、經費分配不均、午餐品質參差不齊、食材貨源供應、三

              章一 Q  食材單價偏高等問題。

          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之第

              二項消除飢餓、第三項健康與福祉之實踐，除了食農教育，對於尚在

              成長發育的學生非常關鍵。鄰近之日本與韓國分別於 1954 年及 198

              1 年訂定《學校給食法》，並建立完整之學校給食制度，然我國迄今

              並未制訂專法以茲因應學校供餐之相關問題。

          三、為從小培育國民健康，這三部新訂法案高度相關，各部會應加強橫向

              連結共同推動，包括衛福部主管之《國民營養與健康飲食促進法》（

              草案）、農委會主管之《食農教育法》（草案）、教育部主管之《學

              校供餐法》（草案）。本草案相關條文如下：

          （一）依照「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計畫」、「國家食農教育行動綱領」及

                「直轄市、縣（市）食農教育推動計畫」制定及執行「學校供餐及

                飲食教育計畫」、「學校供餐及飲食教育計畫」。（草案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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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方政府之學校供餐委員會應與地方食農教育推動委員會共同合併

                召開，編訂「學校供餐及食農教育工作手冊」。（草案第六條）

          （三）各校定期召開學校供餐及食農教育推動小組會議。（草案第七條）

          （四）食農教育與惜食／剩食條款。（草案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四、學校供餐環境，讓食農教育藉由「親手做」來學習的體驗教育過程，

              學生得以認識在地農業和正確飲食文化，重新建立人與食物、人與土

              地的連結，對環境生態的感情與倫理。學校廚房的生態設計和循環經

              濟原則，也落實愛護地球的環境教育。因此，更應該強化由下而上的

              方式來推動，和利害關係人參與。

          五、本草案第十五條規定，食材應使用國產可溯源、3 章 1Q 、非基改，

              鼓勵地產地消、有機農產品、友善土地與環境、人道經濟和責任消費

              、週一蔬食無肉日等，也讓學生從每日飲食實踐進步的價值。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提升學校供餐品質，建立飲食教育，以促進學生健康飲食及學生健全身

           心發展，特制定本法。

           有關學校供餐及飲食教育相關事項，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本法所規定辦理學校供餐必要之相關事項涉及其他機關之業務時，主管機

           關應會同各相關機關研商辦理。

           一、明定本條例所涉及主管機關。

第 3 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全國各級學校應依本法辦理學校供餐及飲食教育。

           全國各級學校應依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計畫、國家食農教育行動綱領、直

           轄市或縣（市）食農教育推動計畫，每年制定及執行學校供餐及飲食教育

           計畫，並編列相關預算，得向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地方食農教育行動

           方案之經費補助。

第 4 條    學校供餐依下列全國各級學校之在學學生為對象：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二目之幼兒園。

           二、國民教育法之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三、高級中等教育法之高級中等學校。

           四、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及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

           五、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五條之特殊教育學校。

           六、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四條第一項之原住民族學校。

           七、其他由主管機關認定適用之學校。

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學校供餐委員會，以制定及審議有關學校供餐之下列

           各款事項：

           一、本法第三條規定之飲食教育及學校供餐相關計劃。



           二、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之供餐相關經費之支援。

           三、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學校供餐委員會之組成及營運等必要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中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教師會、家長會及學生會代表合計不得少

           於二分之一，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 6 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學校供餐委員會，負責規範、輔導及考核學校辦

           理學校供餐及飲食教育相關業務，訂定推動計畫，並編訂學校供餐及食農

           教育工作手冊。

           前項學校供餐委員會，其成員應包括教育、衛政、農政、社政機關或單位

           代表、專家、學者、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教師會、家長會及學生會

           ；其中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教師會、家長會及學生會代表合計不得

           少於二分之一，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本委員會應與地方食農教育

           推動委員會共同合併召開。

           地方主管機關就本法有關供餐支援等事項，得下設或經營學校食材供應中

           心，以確保優良食材穩定供應。學校食材供餐中心之相關事項，由地方主

           管機關定之。學校食材供應中心應就近提供鄰近學校食材，不受行政區域

           劃分限制。

           各地方學校食材供應中心就供餐事項有所爭議時，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及

           調度各地方主管機關及其所屬之學校食材供應中心，被調度者不得拒絕。

           其統一調度之對象、條件、方式、費用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7 條    學校應定期召開學校供餐及食農教育推動小組會議，辦理學校食育、學校

           飲食、食品安全、膳食採購、廠商稽核及其他學校供餐及食農教育之相關

           事項；其組成、評選及迴避事由等其他必要事項，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小組會議成員組成，教師會、家長會及學生會代表合計應占二分之一

           以上；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 二 章 學校供餐方式、設施、設備、人員及標準

第 8 條    學校供餐以學校自設廚房供餐為原則；必要時，得以下列方式辦理之：

           一、自設廚房委外辦理學校供餐。

           二、由鄰近學校供餐。

           三、由地方主管機關設立中央廚房供餐。

           四、外訂盒餐或團膳方式供餐。

           學校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供餐時，應由鄰近之學校、盒餐團膳廠

           商或中央廚房供餐，不受行政區域劃分之限制。

           學校供應飲食，應尊重學生多元飲食需求。

           各該主管機關應鼓勵及補助學校自設、修繕及更新廚房及相關設備以供應

           飲食；其補助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學校自設廚房者，其空間規劃與設備購置、修繕及更新，應符合生態設計

           及循環經濟原則，珍惜食材與廢棄物資源再利用管理，以及節能、節水與



           水電能源的永續利用，並以指標追蹤評量。

           學校得以餘裕空間，設置獨立用餐空間；其獎勵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該

           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並置營養師若干人，辦理學校供餐及食農

           教育業務。

           全校供餐人數達五百人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全校供餐人數未滿

           五百人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考量學校校數、班級數及分布距離等因素定

           員額數，跨校聯合聘任之，但員額不得少於一人。

           前項學校營養師職責如下：

           一、依學生成長過程之營養需求設計飲食規劃。

           二、飲食衛生安全督導。

           三、膳食管理及執行。

           四、學校健康飲食教育之規劃與實施。

           五、個案對象之營養衛教及健康諮詢。

           地方主管機關如設置中央廚房供餐者，應至少應置營養師一人，其人數、

           職責、聘任及考核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及第四項之營養師設置所需費用，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予

           以補助，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條第一款、第四款及第七款之學校營養師配置標準等相關必要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學校應指定專責單位，並設置供餐執行秘書，負責規劃、設計、推動學校

           供餐行政業務，與營養師共同辦理食農教育。

           設置前項供餐執行秘書所需費用，由地方主管機關編列經費支應。

第 11 條   學校自設廚房供餐者，應依勞動基準法雇用廚工；廚工之資格、條件、人

           數、工時、工資、工作管理、人力調配及教育訓練等事項之辦法，由各該

           主管機關定之。學校廚工人數與供餐人數之配置比例不得低於一比一百。

           學校設置廚工所需費用，由地方主管機關編列經費支應。中央主管機關視

           實際需要予以補助，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協助辦理及推動學校供餐及食農教育。

第 13 條   學生除有正當理由並經學校許可外，應參加學校供餐。

           學校供餐費應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學校納入代收代辦費向學生收取，

           各該主管機關得予以補助；其合理費用、收費基準、收費機制等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學校教職員工參加學校飲食者，比照學生收費。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地方自治團體財力級次、學校地理位置、供餐模式，補

           助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學校飲食相關經費、弱勢及特殊境遇學生學校供餐費

           。

           各該主管機關因應山地、偏遠及離島地區學生飲食之需要，除補助學校辦



           理飲食經費外，應會同農業主管機關協助在地食材供應事宜；其補助辦法

           或自治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各該主管機關及學校得依公益勸募條例及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

           規定，接受民間團體或個人捐贈學校供餐費。

           第二項至第六項所定代收代辦費、補助款、捐贈款應專款專用管理之。

第 14 條   學校辦理膳食之採購，應參考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採購契約書範本與供應

           業者簽訂書面契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學校不得要求供應食材業者及團膳廠商，提供支應學校活動或措施所需之

           經費等行為或回饋。

           學校辦理供餐應成立專戶，其收支帳務處理，依會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收支明細應至少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之。

  第 三 章 學校供餐管理及營運

第 15 條   學校供餐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飲食內容及營養基準，以及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所定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計畫，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提

           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飲食。

           學校供餐應依以下各款規定採用食材：

           一、除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二、應以地產地消原則降低食物里程，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在地優良食材及農業產品。

           三、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

           四、逐年提高有機農漁食材比重，或來自友善土地與環境之自然農法。

           五、重視食材來源之動物福利，及避免使用童工及血汗勞動之產品，落實

               人道經濟之責任飲食。

           六、訂定每週一為蔬食無肉日，促進飲食健康，並減低肥胖之發生率。

第 16 條   學校應按學校衛生法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範，加強廚房之衛生

           管理。

           各級主管機關與學校應辦理學校供餐從業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習，

           前開相關人員每年並應參加衛生安全講習及食農教育至少八小時。

           學校供餐從業人員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二週內或新進用前接受健康檢查，合

           格者始得從事供餐業務。第二項之學校供餐從業人員係指學校負責人、營

           養師、供餐執行秘書、廚工及廚房內參與食品製作或與食品直接接觸之人

           員。

           學校廚房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食品之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立供餐衛生自主管理機制，落實自行檢查管理

           。學校每週應至少檢查學校廚房一次，並予記錄；其紀錄應保存三年。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及衛生主管機關定期抽查學校飲食衛生，每

           學年至少一次，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

           。



           第一項至第七項之管理、相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習、督導項目、

           方法、稽查、衛生安全講習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學校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開系統平台登載每日供餐之主食材原料、

           營養標示、食材原產地、品名、供應商、標章、過敏原等資訊。

           學校供餐供應業者應協助學校登載前項資訊。

           前項學校供餐供應業者係指：

           一、食材供應廠商。

           二、第六條第三項之學校食材供應中心。

           三、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學校供餐委託業者、學校、中央廚房

               及團膳廠商。

           各該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開系統平台登載前項資

           訊。

           學校負責人、學校供餐相關人員、學校供餐供應業者應將可能誘發過敏之

           食材告知學生，並於供餐時標示。

第 18 條   學校應結合學校飲食、家庭及社會人力與資源，實施學生健康飲食教育、

           食農教育、多元飲食文化等課程，且應編列預算，納入校內外教學課程，

           達到食農教育之目的。

           學校實施前項之教育，得設食農教育專科教室辦理。

第 19 條   學校應實施學生惜食教育，並設定指標管理學校廚房與學生之剩食減量，

           避免食物浪費。

           前項惜食教育及剩食與廢棄物管理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第 20 條   各該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之權責，得通知學校、食材供應廠商、委外經營

           廚房之廠商、中央廚房或團膳廠商提供有關資料；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託

           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前開學校、廠商營業或供餐處所、中央

           廚房等公私場所進行調查，其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配合提供有關

           資料。

           前項規定於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監督調查地方主管機關時，亦同。

第 21 條   各該主管機關對所轄學校辦理供餐及食農教育優異者，應予獎勵；辦理不

           善者，應輔導其限期改善。

  第 四 章 附則

第 22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www.lawbank.com.tw


